
 

 

9.2.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建筑碳排放计算及其碳足迹分析，不仅有助于帮助绿色建筑项目进一步达到和

优化节能、节水、节材等资源节约目标，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建筑对于我国温室

气体减排的贡献量。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我国也有了较为成熟的计算方法和一定

量的案例实践。在计算分析基础上，再进一步采取相关节能减排措施降低碳排放，

做到有的放矢。绿色建筑作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载体，理应将此作为一项技术

措施同步开展。 

建筑碳排放计算分析包括建筑固有的碳排放量（建材生产及运输的碳排放）和

标准运行工况下的碳排放量（标准运行工况的预测碳排放量和实际运行碳排放量），

把握住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总量中占比最大的这两大部分。在碳排放量计算时，固

有碳排放量和标准运行工况下的碳排放量均应进行计算。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

算标准》GB/T 51366 及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 对于建

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建筑运行等各环节的碳排放计算进行了详细规定，可

供本条碳排放计算参考。 

降低碳排放的措施，可归纳为减源、增汇、替代3类。减源，即减少化石能源消

耗，通过先进技术提高能效和碳效来减少碳排放量；增汇，主要是加强生态系统管

理，例如保护和增加项目区域内的树木，来抵消项目的碳排放；替代，积极利用水

电、风能和太阳能、生物质能及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预评价主要分析建筑的固有碳排放量，即建材生产及运输的碳排放量，计算对

象应包括建筑主体结构材料、建筑围护结构材料、建筑构件和部品等，且所选主要

建筑材料的总重量不应低于建筑中所耗建材总重量的95%。同时，还应根据标准运

行工况条件预测运行阶段的碳排放量。 

评价主要分析建筑固有的碳排放量和标准运行工况下建筑运行产生的碳排放量。

鉴于绿色建筑评价是不涉及拆除阶段，所以本条不考虑拆除阶段碳排放计算，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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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碳排放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也不做考虑。对于投入运行一年的建筑，主要分

析建筑固有的碳排放量和基于实际运行数据，得出实际运行阶段的碳排放量。运行

阶段的碳排放量应根据各系统不同类型能源消耗量和不同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确

定。计算中采用的建筑设计寿命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当设计文件不能提供时，应按

50 年计算。计算范围应包括暖通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及电梯、可再生能源、建筑

碳汇系统在建筑运行期间的碳排放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评价与投入使用的项目均查阅建筑碳排放量计算

分析报告（含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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